全民勞教e網課程使用授權書

立契約人: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緣於甲方授權乙方使用「全民勞教e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雙方約定共同遵守下列條款：

一、甲方授權乙方使用本課程於企業內/外部網路(Intranet/Internet)上供其員工使用，惟不得進行收取會員或對外營業收費等使用範圍外之行為。
二、乙方不得擅自重製、增減、出租、交換、仿製或提供乙方員工以外之其他消費者使用，或以其他方式侵害本課程之著作財產權，否則均視同乙方違約，乙方應負民刑事等責任。

三、乙方對於甲方之授權內容，僅限於本契約所載之乙方員工使用，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轉讓、交換、出售、出租，違者須負刑事法律侵占罪等法律責任。

四、雙方同意如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對方之營業、成本、客戶等機密，以及本課程之技術上機密資料，雙方應互負保密之責，非經對方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予第三人。

五、乙方同意本課程資料係專屬甲方且為甲方機密，不論本課程資料之機密性。乙方不得將本課程資料之任何部分揭露予第三人知悉，惟乙方之在職員工、代表人或代理人不在此限。

六、甲方所擁有之相關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並不因本契約之締訂而授權予乙方。

七、乙方若發現有任何人不當使用本課程資料時，應立即通知甲方並與甲方充分合作以利甲方取回遭不當使用之課程資料，或防止不當使用情形繼續發生。

八、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民法、刑法、著作權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且雙方同意因本契約而引起之疑義、爭執或糾紛，雙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如有訴訟必要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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